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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票制度施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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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庆地票制度是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重要实践，以“先补后占”代替“先征后补”，
建成了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显化了农村土地价值，优化了农用地、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对推进我国

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地票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运行情况良好而稳健；但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应鼓励农民参与复垦，规范复垦验收环节，动态调控地票价格，扩大地票适用范围，完善地票价款收益分

配机制，以深化统筹城乡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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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
到城镇居住，一方面造成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巨大，

另一方面农村宅基地空置等低效率使用情形越来

越多，这一问题已成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所面临的

突出问题。重庆市作为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试点城市，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４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推
出了地票制度。重庆地票制度，在显化农村建设用

地价值，助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对目前地票交易实

践的基本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重庆地票制度概要

１．地票的含义
按照《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暂行办法》）第１８条的规定，重庆农村土地
交易所交易的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

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

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

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郭振杰，

２００９）。按照《暂行办法》第２７条规定，地票的购买
用途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和“指标落地时，

冲抵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由

此可知，地票实质上指的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指标，而地票的持有者则拥有了增加相应面积的城

镇建设用地的“资格”。

２．地票制度的运行环节
地票运行的全过程分为复垦、验收、交易和使

用四个环节，即：按照规划和复垦整理规程，在农民

自愿和农村集体同意的前提下，将闲置的农村宅基

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农村公共设施等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进行专业复垦变为耕地；经土地管理部门

会同农业部门严格验收后，对复垦产生的耕地质量

和数量进行把关，确认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地

票的来源；地票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

交易，各项收益和补贴归农民和农村集体所有，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土地收益，主要用于农民社

会保障和新农村建设等；购得地票的单位在城市规

划区内选定待开发的土地，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办理征收转用手续并完成补偿安置后，按招拍挂

有关规定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３．地票制度的设计特点
重庆的地票制度与其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试点城市的制度设计有所区别：一是重庆的地票

交易超越了传统的“挂钩”试验的行政区界限，把远

郊区纳入“挂钩”试验的范畴。二是实现价格统一

化。地票将不同区域的挂钩指标打包进行拍卖，然

后按照面积分配拍卖收益。地票价格的高低与项

目无关，与级差地租无关，仅与拍卖价格有关，实现

指标价格的统一化。三是把土地的交易转化为票

据化的模式。地票模式是把挂钩指标票据化，通过

地票形式，土地从空间上不可转移的实物形态资产

转化为可交换的票据，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

流动的资产。四是先复垦后占地，减少了“挂钩”风

险。地票模式是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垦，

验收合格后增加的耕地指标通过地票在交易所进

行拍卖，实行“先造地后用地”的操作模式（刘健，

２０１０）。

４．地票制度的创新意义
重庆地票制度设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创新意

义：一是以“先补后占”代替过去的“先征后补”，先

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

设用地，有利于坚守耕地红线和提高耕地质量。二

是建成了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利用级差土地

收益提升了偏远农村的土地价值，开辟了城市反哺

农村的新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实质是在城乡之

间建立了要素双向对进的通道，农村的用地指标流

向城市，城市资金则流向农村。三是通过显化农村

土地价值，提高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和发展的能力，

成为妥善解决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转户农民退

出集体土地的后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目前重庆

市已经把地票制度作为助推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

推手，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四是利用市场化机

制，优化了农用地、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实现了耕

地连片、居民点集中，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新

农村建设。

二、地票制度的运行现状

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正式
挂牌成立以来，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重庆市土交
所共举行地票交易会１７场，交易地票２９７２０亩，成
交金额３６．７１亿元，成交均价１２．１４万元／亩，成交
最高单价２０万元／亩。地票购买者中土地储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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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４６％、园区建设单位占２４％、民营企业占２１％、
国有企业占８％、个人占１％。

表１　重庆地票交易会历次交易情况表

交易

场次

地票面积

／亩
成交金额

／万元

单张地票最

高成交价

／万元／亩

成交均价

／万元／亩

１ １１００ ８９８０ ８．５３ ８．１６

２ １３００ １０４５０ ８．０７ ８．０４

３ １１００ ８１８０ ８．２５ ８．１７

４ １１００ １０２８０ ９．５０ ９．３５

５ １２００ １１２３０ ９．３８ ９．３６

６ ２５００ ２３９００ ９，６５ ９．５６

７ ４０００ ３９５８０ ９．７０ ９．７０

８ １２００ １６２９６ １４．３３ １３．５８

９ １８００ ２０２８６ １２．７０ １１．２７

１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３００ １４．２０ １３．５８

１１ １５００ ２１０６０ １４．４０ １４．０４

１２ ２０００ ２７１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３．５５

１３ １７２０ ２４３１０ １８．００ １４．１３

１４ ２０００ ２６６００ １３．３０ １３．３０

１５ １０００ １６９５８ ２０．００ １６．９６

１６ １０００ １６２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６．２０

１７ ４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１６．１０ １５．７５

　数据来源：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

从表１可看出，地票的成交均价和最高单价都
呈稳步上升趋势。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重庆
市已有１６宗地票顺利落地，有的企业购买的地票已
走完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招拍挂程序，正按规定组织进行房地产开发。总体

来说，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和实践，重庆地票制度不

断完善，逐渐被社会各界认同，运行情况良好而稳

健，交易越来越活跃，促进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土地

制度改革的推进。

三、重庆地票制度存在的问题

重庆地票制度在我国属于首创，由于没有可以

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需要在摸索中不断地进行完

善。通过地票制度近两年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

看到在地票制度施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利益分配方

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１．宅基地复垦环节存在的问题
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是地票交易链条

的起点，也是地票制度设计的重点。农村建设用地

复垦是一个需要有组织、有资金、有技术的系统工

作。虽然《暂行办法》规定，对于农村土地复垦，“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自然人可以自行申请，也可以委

托农村土地专业复垦机构复垦”。但是由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基本不具备自主进行复垦的技

术和条件，因此复垦基本上全部由专业复垦机构完

成。这样的现状造成农户失去了在复垦环节中参

与和获得收益的机会，对复垦环节的监督和农民权

益的保障都不利。同时资金周转问题是复垦工作

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目前重庆市对于宅基地复

垦资金的管理和周转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难免会

在实际的工作中产生资金不足和周转不畅的问题。

２．复垦耕地验收环节存在的问题
依照重庆市《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核发地票之

前，区县国土资源部门要按规定对复垦后的土地进

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向市级国土资源部门申请确认

并核发城乡建设用地挂钩的地票。复垦耕地验收

和确认的环节由政府部门全盘负责，由于复垦耕地

的未来利用与国土资源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很难保

证国土资源部门的行为能够公正、公开和公平，如

果土地复垦机构同政府部门构成合谋，复垦耕地质

量和数量就难以保障，就会损害将来使用这些复垦

耕地的农民的利益。同时宅基地复垦完成后产生

的耕地存在着等级和质量上的差别，如何对复垦后

耕地的质量进行评定，按照等级折算入地票，同时

如何在地票落地时将地票与征用的农地进行等级

上的折算，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３．地票交易环节存在的问题
重庆市土交所在地票拍卖时实行了基准价格

保护制度，保证了地票交易的基础收益，同时也保

障了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而且根据

目前的交易情况来看，地票的成交均价和最高单价

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

给地票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成为我们需要考

虑的问题。《暂行办法》第２７条规定，“地票冲抵新
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目前，重

庆市主城６区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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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垦费标准为每亩约７．３３万元，如果地票的交易
价格过高，产生大量地票落地时无法冲抵的支出，

就会加大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成本，这笔费用必然

会同土地出让金一起转嫁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

房地产开发成本，有推高房价的可能性。这一问题

关系地票交易的发展和房价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

重庆地票交易采用的是“打包”方式，交易单位

一般都是几百亩，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交易。

从目前地票交易体现出的情况来看，指标的价格与

指标打包成地票方式密切相关。开发商会根据自

己的开发项目的特点和资金实力对所买地票的打

包规模进行选择。比如由更多指标打包而成的地

票，自然将那些建设项目小、用地面积不大的开发

者排斥在外。这样的打包方式容易造成交易不够

活跃、竞价不够充分等问题，使地票的价格形成机

制不够科学、合理。

同时地票交易还存在着二级市场的建设问题。

由于地票制度开展时间较短，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

所目前只建立了地票交易的一级市场，但是二级市

场的建设是制度建设的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二级

市场可以提高地票交易的流动性和完整性，建立一

个良性的地票转让和退出机制，也有利于刺激一级

市场的发展。

４．地票落地环节存在的问题
《暂行办法》只赋予了地票持有者对地块的选

择权。地票持有者人要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

用规划的范围内，寻找尚未被国家征收、又符合其

市场开发需求的地块，看准地块后，向政府提出征

地建议。如果该地块符合两规，又有市场需求，政

府就按程序对该地块进行征用，并作为经营性用地

进行招拍挂。地票持有者和其他开发者成为平等

的竞争者，地票持有人不能享有同等条件下获得国

有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时的优先权。地票持有人

拍到该地块使用权，地票的价格计入到招拍挂价格

之中；拍不到该地块，政府从拍卖价中扣除地票价

格，这部分返给地票持有人，但只返还本金，利息损

失作为投资风险由地票持有人支付。也就是说会

存在买到地票却拿不到地的情况，造成建设用地开

发者购买地票的动力不足。

截止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地票购买者中土地储
备机构占４６％、园区建设单位占２４％、民营企业占
２１％、国有企业占８％、个人占１％。数据表明，民营

企业相对于政府储备机构和园区建设单位购买动

力偏低，主要原因是政府储备机构和园区建设单位

能够在政府完成征地后，以划拨或协议出让的方式

直接使用该宗土地，而购入地票的企业仍须通过招

拍挂的方式竞买，即企业优先选地后却不一定能够

在招拍挂中竞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企业特别

是民营企业竞购地票的热情不高，将严重影响地票

的竞买环境（黄忠，２００９），同时容易造成腐败的
现象。

５．如何更有效地保障“三农”利益
如果是农民宅基地复垦所得的地票，交易成

功后，农民可得到三笔收益：（１）农民的房屋及其
构附着物按当地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２）
按复垦区县１００平方米乡镇房屋市场价的２０％给
予农民购房补助；（３）复垦增加的耕地仍由该农户
承包耕种。而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地票（比如乡

村公用设施或乡镇企业废弃的建设用地），首先按

照乡镇国有土地出让金标准给予所有权补偿，主

要用于村民的社会保障；其次在地票收益中还将

拨付给复垦区县一笔耕地保护基金或用于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基金。此外地票落户区县还将

获得约占地票交易总额１０％左右的新增建设用地
有偿使用费，用于改善当地农村发展条件。虽然

重庆市地票制度已将切实保护“三农”利益作为开

展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重点内容，并

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对保护“三农”利益作出了详

细规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如何进

一步提高农民在地票制度运行中获得的经济效

益。随着地票价格的不断走高，需要进一步思考

如何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二是如何为农村发

展留足用地空间。目前，对于科学合理确定农村

发展用地国家没有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和标准，并

且现阶段大部分地区都缺少农村产业发展规划、

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等有关规划。

四、完善地票制度的对策建议

１．在复垦资金的周转环节加强管理和创
新，鼓励农民参与复垦

在复垦资金的筹集和周转环节，重庆农村土

地交易所应该考虑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开辟新型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融资渠道，建设土

地整治的信用平台，有计划、有控制地管理复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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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周转和利益的分配。从目前的实际操作来

看，农村建设用地的复垦多是由区县政府的土地

整理公司来运作。笔者认为应该鼓励农民参与复

垦，因为这会对复垦过程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同

时农民可以获取一部分收益。但是由于存在农民

的议价能力有限、开发企业的趋利性质等问题，在

制度设计时应该对农民参与的方式和利益的分配

进行明确的规定，防止这些复杂的因素导致分配

关系的扭曲。

２．规范复垦耕地验收环节，完善复垦耕
地分等定级制度

为了保障复垦耕地的质量和数量，在宅基地复

垦实施之前，应该编制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专项规

划，确定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的规模和布局，充分论

证并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严格按照

规划和标准进行复垦整理。在复垦结束之后，土地

管理部门会同农业部门对复垦产生的耕地数量和

质量严格验收，并获得复垦耕地使用者的签字同意

后才可以产生地票。同时，还应完善复垦耕地等级

折算制度。目前重庆市补充耕地按等级折算工作

主要以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为基础，而农用地分等

工作尺度较小，最大比例尺一般为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但宅基复垦耕地一般为几亩，甚至更
小。农用地分等的评价因素侧重于气候、地形地貌

与土壤等自然方面，基础设施条件与耕作便利条件

等方面的因素考虑较少（陈桂糰，等，２００９）。因此，
今后可以考虑在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复

垦耕地的具体条件进行适当修正来确定占用耕地

等级，并在考虑相应修正因素的基础上，对复垦耕

地等级进行鉴定。

３．动态调控地票价格，建设地票交易二
级市场

在地票交易价格的调控方面，政府应该根据房

地产业的发展趋势，定期对地票的竞拍起始价进行

调整。此外，重庆市政府对地票交易实行总量调

控，每年地票交易规模控制在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的１０％左右，这对稳定地票价格也是一个
保障。

目前，重庆市对地票的拍卖形式进行了灵活的

创新。比如，在重庆市土交所的第十一场地票拍卖

会上，共拍卖土地１５００亩，其中第一部分５００亩作
为一份，采取“总价优先”的拍卖方式，对总价进行

拍卖；第二部分 ２００亩采取“单价优先”的拍卖方
式，竞得单位提出其需求地票面积（必须是５０亩或
５０亩的整数倍），剩余地票继续拍卖，直到拍完为
止；第三部分８００亩将平均分成８份，按每份１００亩
采取“总价优先”的拍卖方式对总价进行拍卖。这

样的拍卖形式使得不同的竞购方都能够找到适合

自己的竞拍方式和竞拍规模，形成更加活跃的地票

拍卖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要对地票的拍卖市场

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某些竞购方对地票的

打包方式进行控制，产生腐败，对地票拍卖市场的

健康发展造成损害。

在地票交易二级市场的制度设计中要防止“炒

票”现象的出现，造成房地产开发商拿地成本的增

加，推高房价。可以实行地票转让最高限价制度，

并规定地票的有效期，在有效期内地票可以进行转

让，超过有效期地票由土交所进行回购。同时重庆

市还应该进一步扩大地票交易总量，丰富地票的内

涵和种类，并扩大地票的适用范围，使交易环节在

制度上更加完善。目前，重庆市地票的质押业务也

得到了初步的实践。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７日，重庆农村
土地交易所与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分别签订了地票

质押合作协议，农村土地的权证抵押工作正式启

动。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６日，岭尚公司与中信银行重庆
分行协商，将３００亩地票整体质押，获得质押金额
３０００万元。岭尚公司拍卖价４２７０万元的地票贷到
３０００万，远高于土地或在建工程，说明地票具有很
强的融资功能。原因是地票抵押作为权益类的抵

押，比一般土地或在建工程抵押的风险性更小，更

加保值。地票作为融资渠道的优质性，会使得地票

抵押活动逐渐繁荣起来，因此应该对地票抵押和融

资的功能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不断优化完善地票

质押融资的流程和管理细则。

４．扩大地票适用范围，激发地票购买
动力

重庆市现已下达文件规定，今后主城区的经营

性用地，政府不再下达用地指标，而一律要求通过

地票交易获得。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

建设用地指标双轨制的出现，同时激发建设用地开

发者购买地票的动力。然而，由于工业、公共设施、

教育卫生、扩大内需项目以及郊区县的建设用地指

（下转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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